关于政府性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的说明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根据《电影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财政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2019年我省出台了《江西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赣财税〔2019〕11号）。在本省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电影放映许可的的经营性电影放映单位，应当按其电影票房收入的 5%缴纳电影专项资金。收缴的电影专项资金按照 4:6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电影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资助影院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等。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 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 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具体包括以下几项:(一)土地出让总价款。是指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确定的总成交价款，扣除财政部门已经划转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后的余额。(二)补缴的土地价款。是指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 或者依法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变现处置抵押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 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 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三)划拨土地收入。是指土地使用者以 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的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 偿费等费用。(四)其他土地出让收入。是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依法出租国有土地向承租者收取的土地租金收入、出租划拨土 地上的房屋应当上缴的土地收益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 规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全额缴入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支出全部通过基金预算予以安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土地开发、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水利、教育等支出。 

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2007 年我省转发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赣财综〔2007〕19 号），明确该基金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确定的总成交价款中，按5%的比例计提。该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购储备。按照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暂停土地出让收入各项政策性计提，统筹用于偿还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水利等领域债务。 

四、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务院 决定从2004年起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专项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 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地开发。2004 年，我省印发《江西省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赣财综〔2004〕107 号），根据各地农业发展、土地出让收入等情况，省政府确定：南昌、新余、萍乡、景德镇、鹰潭五个设区市本级按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 15%的比例提取农业土地开发专项资金；其他设区市和县全部按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 20%的比例 提取农业土地开发专项资。按照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暂停土地出让收入各项政策性计提，统筹用于偿 还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水利等领域债务。 

五、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根据财政部《大中型水库库区 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07〕26 号)，2008 年我 省制定了《江西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赣财综〔2008〕74号)。该基金从有发电收入的大中型水库发电收入中筹集，根据水库实际上网销售电量，按 8 厘/千瓦时的标准征收，主要用于支持实施库区及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支持库区防护工程和移民生产、生活设施维护; 解决水库移民的其他遗留问题。 

六、彩票公益金。2021 年，财政部印发了《彩票公益金管 理办法》(财综〔2021〕18号)。彩票公益金是指政府从彩票发行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彩票公益金分配办法是:中央与地方按 5:5 比例分配。我省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本级政府确定的社会福利和体育公益事业；上级财政安排的专项公益金项目的配套；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维护；国家和省确定的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001 年，原国家计委、财政部 发布了《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计价格〔2001〕585号)，要求各地对各类(市政建设)专项配套 费进行整顿，将其统一归并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并取消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重复收取的水、电、气、热、道路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专项配套费。该基金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八、车辆通行费。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17 号)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公路，经依法批准后，可以向行驶车辆收取车辆通行费。车辆通行费收入专项用于偿还建设公路的贷款和有偿集资款以及公路维护建设。

九、污水处理费收入。2014年，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从 2015 年3月1日起施行。污水处理费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由排水单位和个人缴纳并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的资金。该基金一般应当按月征收，全额上缴地方国库。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用水量缴纳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价格、财政和排水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2018 年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做好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赣发改收费〔2018〕11号），布置各地做好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调整工作。 

十、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2012 年财 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第 67 号令发布了《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业务费，是指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销售额一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彩票发行销售活动的经费。业务费提取比例，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根据彩票市场发展需要提出方案，报同级民政部门或者体育行政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执行。 

十一、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反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可用于偿付专项债券本息的经营收入。

